
汉江师范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籍贯
	
	民族
	
	政治
面貌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及职务
	

	学业和学位申请信息
	学号
	
	专业
	
	学习形式
	

	
	入学
时间
	
	毕业
时间
	
	学制
	

	
	学习期间成绩
	 各门功课平均成绩
	
	不及格课程门数
	

	
	外语
成绩
	考试科目
	CET-4□  PETS-3□  学位外语□  其他□        

	
	
	成绩/是否合格
	
	通过时间
	

	
	
	证书编号
	

	
	学位课程成绩
	科目
	
	
	
	平均成绩

	
	
	分数
	
	
	
	

	
	申请学位类别
	文  学  历史学  教育学  法  学  管理学  工  学  理  学

	学位论文信息
	论文题目
	
	论文
成绩
	

	
	论文关键词
	

	
	指导教师
	
	导师职称
	

	本人申请
	本人在校期间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思想品德良好，无任何违纪处分或学术不端行为。已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通过审查与答辩，外语水平考试合格，三门学位课程学业水平测试平均成绩符合要求，符合《汉江师范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修订）》中关于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实践能力，现申请授予学士学位，恳请审核批准。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继续教育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
员会意见
	经审核，该生□符合/□不符合学校学士学位申请条件，拟□同意
/□不同意该生申请。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位
评定委员
会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表须由本人填写并签名，否则无效。随表张贴的照片必须与毕业证和学位证一致。
      2.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签署意见时需在相应的“□”画“√”。
3.此表一式两份，分别留存学生档案和学校档案馆。

